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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創作，又稱再創作、衍生創作，是創作的一種，指使用了已存的文
本（包括文字、圖像、影片、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），進行延伸
的創作。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，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。二次創作
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，當成是自己的東西；相反，二次創作是
明顯地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色爲基 調，再加以發展，它的引用及改變意
味是很明顯的。古往今來，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
式。方案一、二，豁免條件嚴苛，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， 即使不入獄，
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，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。方案三乍看
呼應 了民事、刑事皆豁免的聲音，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
護。填詞呢？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報，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
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，都聲稱填詞不屬於（或很可能不屬於）
豁免範圍，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，依
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。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 出，我們有更好選擇
嗎？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，若單純豁免某些
表達方式，必定有漏網之魚。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 
免，不但將會非常擾民，更對法庭造成壓力。要應付這樣的情況，由使
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，可謂唯一的出路。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
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 內容，正切合市民所需，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
商業權益。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，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
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這可說是民間為 大局着想，而作務實可行
之建議。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，無可再退。若連這樣微小的
需求也被漠視，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，政府請不要再 宣
傳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。


